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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四十四條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加入本會會員，須繳納下列費用：
一、入會費。
二、甲類常年會費。
三、乙類常年會費。

	第三條
	會員申請加入本會，於提出申請時先繳納入會費，標準如下：
一、專營期貨經紀業務者：新臺幣（以下同）12,000元。
二、兼營期貨經紀業務者：4,800元。
三、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4,800元。
四、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4,800元。
五、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2,400元。
六、專營期貨經理業務者：4,800元。
七、兼營期貨經理業務者：2,400元。
八、專營期貨信託業務者：4,800元。
九、兼營期貨信託業務者：2,400元。
十、經營槓桿交易業務者：2,400元。
同一會員所繳納之入會費，最高以16,800元為限。

	第四條
	甲類常年會費於每年元月15日前一次繳付，標準如下：
一、專營期貨經紀業務者：新臺幣（以下同）24,000元。
二、兼營期貨經紀業務者：9,600元。
三、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9,600元。
四、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9,600元。
五、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4,800元。
六、專營期貨經理業務者：9,600元。
七、兼營期貨經理業務者：4,800元。
八、專營期貨信託業務者：9,600元。
九、兼營期貨信託業務者：4,800元。
十、經營槓桿交易業務者：4,800元。
同一會員所繳納之常年會費，每年最高以33,600元為限。
年中入會者，依上述標準按當年度入會期間之月數比率，併同入會費一次繳付之。

	第五條
	乙類常年會費繳納標準如下：
一、專、兼營期貨經紀業務或經營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者：每月按成交口數計收。
(一)經營國外期貨複委託業務者每口新臺幣0.5元（單邊）。
(二)經營國外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三)經營國內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2元（單邊），但經由期貨交易輔助人成交之國內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四)期貨交易輔助人經營國內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五)經營國外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每口新臺幣0.5元（單邊）。
(六)經營國內期貨結算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二、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每月按成交口數計收。
(一)經營國外期貨自營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二)經營國內期貨自營業務者每口新臺幣2元（單邊）。
三、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全年收費新臺幣100,000元。
四、經營期貨經理業務、槓桿交易業務者：全年收費新臺幣200,000元。
五、經營期貨信託業務者：依每月期貨信託基金經理費收入之千分之五計收。
前項費用之收取，其減收或停收，授權理事會視本會年度預算收支情況調整之。
乙類常年會費屬於全年計收者，於每年元月15日前一次繳納；屬於按月計收者於次二月之15日前繳納。

	第六條
	會員退會時，所繳會費及其他費款概不退還。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費繳納辦法修正總說明
一、參照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工商團體會員之常年會費分甲、乙兩類。又本公會章程第四十四條第二款「常年會費」，修正常年會費明定分為「甲類常年會費」及「乙類常年會費」，依會員繳納辦法辦理。配合章程第四十四條修正，現行收取之常年會費修正為「甲類常年會費」，「事業業務費」修正為「乙類常年會費」。爰將本公會會費繳納辦法之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有關用語「常年會費」修正為「甲類常年會費」，「事業業務費」修正為「乙類常年會費」。(修正第二條)
二、配合第二條用語修正，將原常年會費修正為甲類常年會費。(修正第四條)
三、配合第二條用語修正，將第五條事業業務費修正為乙類常年會費。又繳納時間已於第五條第三項明文規範，刪除第五條第一項有關繳納時間之文字。(修正第五條)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費繳納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四十四條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四十四條訂定之。
	無修正

	第二條
申請加入本會會員，須繳納下列費用：
一、入會費。
二、甲類常年會費。
三、乙類常年會費。
	第二條
申請加入本會會員，須繳納下列費用：
一、入會費。
二、常年會費。
三、事業業務費。
	參照工商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工商團體會員之常年會費分甲、乙兩類。又本公會章程第四十四條第二款「常年會費」，修正常年會費明定分為「甲類常年會費」及「乙類常年會費」，依會員繳納辦法辦理。配合章程第四十四條修正，現行收取之常年會費修正為「甲類常年會費」，「事業業務費」修正為「乙類常年會費」。爰將本公會會費繳納辦法之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有關用語「常年會費」修正為「甲類常年會費」，「事業業務費」修正為「乙類常年會費」。

	第四條
甲類常年會費於每年元月15日前一次繳付，標準如下：
一、專營期貨經紀業務者：新臺幣（以下同）24,000元。
二、兼營期貨經紀業務者：9,600元。
三、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9,600元。
四、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9,600元。
五、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4,800元。
六、專營期貨經理業務者：9,600元。
七、兼營期貨經理業務者：4,800元。
八、專營期貨信託業務者：9,600元。
九、兼營期貨信託業務者：4,800元。
十、經營槓桿交易業務者：4,800元。
同一會員所繳納之甲類常年會費，每年最高以33,600元為限。
年中入會者，依上述標準按當年度入會期間之月數比率，併同入會費一次繳付之。
	第四條
常年會費於每年元月15日前一次繳付，標準如下：
一、專營期貨經紀業務者：新臺幣（以下同）24,000元。
二、兼營期貨經紀業務者：9,600元。
三、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9,600元。
四、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9,600元。
五、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4,800元。
六、專營期貨經理業務者：9,600元。
七、兼營期貨經理業務者：4,800元。
八、專營期貨信託業務者：9,600元。
九、兼營期貨信託業務者：4,800元。
十、經營槓桿交易業務者：4,800元。
同一會員所繳納之常年會費，每年最高以33,600元為限。
年中入會者，依上述標準按當年度入會期間之月數比率，併同入會費一次繳付之。
	配合第二條用語修正，將原常年會費修正為甲類常年會費。

	第五條
乙類常年會費繳納標準如下：

一、專、兼營期貨經紀業務或經營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者：每月按成交口數計收。
(一)經營國外期貨複委託業務者每口新臺幣0.5元（單邊）。
(二)經營國外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三)經營國內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2元（單邊），但經由期貨交易輔助人成交之國內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四)期貨交易輔助人經營國內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五)經營國外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每口新臺幣0.5元（單邊）。
(六)經營國內期貨結算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二、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每月按成交口數計收。
(一)經營國外期貨自營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二)經營國內期貨自營業務者每口新臺幣2元（單邊）。
三、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全年收費新臺幣100,000元。
四、經營期貨經理業務、槓桿交易業務者：全年收費新臺幣200,000元。
五、經營期貨信託業務者：依每月期貨信託基金經理費收入之千分之五計收。
前項費用之收取，其減收或停收，授權理事會視本會年度預算收支情況調整之。
乙類常年會費屬於全年計收者，於每年元月15日前一次繳納；屬於按月計收者於次二月之15日前繳納。
	第五條
當月事業業務費於次二月之十五日前繳納，標準如下：
一、專、兼營期貨經紀業務或經營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者：每月按成交口數計收。
(一)經營國外期貨複委託業務者每口新臺幣0.5元（單邊）。
(二)經營國外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三)經營國內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2元（單邊），但經由期貨交易輔助人成交之國內期貨經紀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四)期貨交易輔助人經營國內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五)經營國外期貨交易輔助業務者每口新臺幣0.5元（單邊）。
(六)經營國內期貨結算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二、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每月按成交口數計收。
(一)經營國外期貨自營業務者每口新臺幣1元（單邊）。
(二)經營國內期貨自營業務者每口新臺幣2元（單邊）。
三、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全年收費新臺幣100,000元。
四、經營期貨經理業務、槓桿交易業務者：全年收費新臺幣200,000元。
五、經營期貨信託業務者：依每月期貨信託基金經理費收入之千分之五計收。
前項業務費用之收取，其減收或停收，授權理事會視本會年度預算收支情況調整之。
事業業務費屬於全年計收者，於每年元月15日前一次繳納；屬於按月計收者於次二月之15日前繳納。
	1、 配合第二條用語修正，將事業業務費修正為乙類常年會費。
2、 繳納時間已於本條第三項明文規範，刪除本條第一項有關繳納時間之文字。

	第六條
會員退會時，所繳會費及其他費款概不退還。
	第六條
會員退會時，所繳會費及其他費款概不退還。
	無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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